
建设工程设计合同
(民用建设工程设计合同)

工程名称:基垩:堡:婆型丝匿塑塑!塞匦:塑-冱l工:』边m垫:耋:三l里

工程地点:清远壶臆菌逐丛且壅L__

合同编号 : PZYT2026009

设计证书等级 : 建筑行业 (建筑工程甲 ) -A144002081

市政道路/给水/排水
ˉ
l'
∠」 -A244002088

发 包 人: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集华小 灬 厶=子

设 计 人 : 深圳市鹏之艺建筑设计有 公司

签订日期 : do溺  年 够 月 冫|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监制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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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 : 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集华小学

设计人 : 深圳市鹏之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发包人委托设计人承担 太平镇集华小学篮球场和羽毛球场修缮工程 编制工

作,经双方协商一致 ,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本合同依据下列法律法规、文件签订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管理条例》。

1.2 国家及地方有关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3 建设 [程批准文件。

第二条  设计依据

2.1 发包人提供给设计人的设计任务委托书、设计中标文亻爿。

2.2 发包
`提
交给设计人的项目基础资料。

2.3 设计 k采用的主要技术·不准:国家现行的技术规范、规程。

第三条 合同文件构成及解释顺序

除具体条款或其他具体书面文件另有约定外,组成本合同的叉件及优先解释顺序

女日
^卜

:

3.1本合 |毛|及其补充协议。

3.2中标通知书 (如有 )。

3.3投标函及其附录 (如有 )。

3.4发包人书面要求 (如有 )。

3.5技术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如有 )。

3.6发包人提供的上一阶段成果文件及审批文件 (如有 )。    ⋯

3.7构成合同组成部分的其他文件 (如有 )。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同一类

内容的文件,以最新签署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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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工程概况及设计内容
⒋1工程设计名称:~太I玺塞些:尘堂篮置荃匆 E匹z1三鱼]幽L僵笙 E墨~。

4.2·工程地点:遣远立遣盐.区厶垩塞L~o
4.3工程设计内容:基置鳇i鐾:垫|凵,曜i丝l塑:塞!医:巫.塑.置凶!边Im∶丝:蔓:=i陧.L.鱼壅:型!Ⅱ∶卫:亚堡土辶
工狸猢蹉酞J医篡编曲遥迦业堇坠

第五条 发包人应向设计人提交的设计基础资料及依据性等文件、份数及时间

第六条 设计人应向发包人交付的设计文件、份数及时间

说明:设计人交付设汁文件时,发包人应签署文件接收单,内容包括:设计成果文件名称、阶段、

形式、份数、签收日期,签收人亲笔签名。

第七条 设计费用与支付进度

本项目勘察费用依据计价格[2002]10号 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发布 《工程勘察设计

收费管理规定》计取,本合同本合Fl包干设计费 (含预算编制费)含税价为人医匣 5500

元 (大写:伍仟伍佰元整 )。

总投资 11074⒋ 69元 ,设计费计算方式 :

((0+(90000-0)/(2000000-0)米 (11071⒋ 69-0))本 1米 1米 1米 1)平 100%=4983.51兀 ;预 算 编 制 费

按 2000元一宗。

因此,设计服务费=4983.51+2000=6983.51元 ”经双方友好协商 ,本合同包干设计费

(含预算编制费)以人民币 5500元结算。

付款方式:1.设计人在正式提交送审版施工图及预算书经发包人确认后,并提供请款

所需资料及合法有效的发票 (含税 )后 ,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

注 :甲方在前款规定时间内,向财政部门提出办理支付申请手续 (不含财政部门审核

的时间)后即视为甲方已经按期支付。

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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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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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料及文件名称 文件形式 份数 提交日期 备注

项目立项拈告和审批文件 PDF / 如有

2
设计任务委托书 (含对工艺、土建、

设备等专业的具体要求 )
PDF / 如有

序号 资料及文件名称 份数 提交日期

1 施工图 6 以发包方要求时间内

2 概算书 2 以发包方要求时闸内

3 预算书 2 以发包方要求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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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发包人代表与设计人代表

8.1发包人代表 : 联系方式       ,授 权范围为代表发包人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与设计人保持密切联系 ,执行发包人指令 ,并代表发包人对信息正确性、

及时性和时限负责。发包人代表在授权范围内的行为由发包人承担法律责任。

8.2设计人代表:~唐墓珍 ,联系方式 13927660805~,执 行设计人指令,与

发包人保持联系。

8.3双方需要更换代表或者与项目有关的其他核心人员,均应在△日内提前书面通

知对方,并征得对方书面同意。

第九条 严禁贿赂

9.1一方不得以贿赂或变相贿赂的方式,谋取非法利益或损害对方权益a因一方的

贿赂造成对方损失的,应赔偿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条 保密
10.1设计过程中,设计人采用的研发及新技术等,发包人应负有保密责任,不得向

第三方泄露 c

10.2设计人应对发包人提供的资料、图纸、文件负有保密责任 .不得向第三方泄露、

转让。

第十一条 知识产权

11.1发包人对本合同项下已足额支付费用的设计文件 (文本、|图纸)享有所有权 ,设

计人享有设计文件成果著作权。

11.2发包人 亻(得将本合同项下的设计文件成果转让给第三方或用于本合同之外的

项目使用。

11.3合同双方均有权在不损害对方利益和保密约定的前提下,在企业宣传、出版物

学术交流、申报奖项等情形下公布项目有关的文字和图片材料 c

第十二条 双方责任
12.1发包人一般义务                    

ˉ̄

12.1.1应遵守法律,并办理法律规定由其办理的许可、核准或备案,及时取得相关

许可、核准,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建设制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方

案设计批准、施工图设计审查等许可、核准或各案。

12.1.2应当负责工程设计的所有外部关系 (包括但不限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等)的

协调,为设计人履行合同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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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权对设计人的设计工作提出合理意见和建议,涉及设

计周期和 (或 )设计费用等问题按本合同约定执行或签订补充协议 c

12.1.4负 责组织相关单位进行设计文件图纸会审。

12.2 设计人一般义务

12.2.1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按中国现行的技术规范、规程 ,以及工程项目所在

地地方政府发布的相关规定等 ,完成合同约定范围内的设计工作。

12.2.2向 发包人提交设计人项旧小组成员名单 ,其 内容应包括建筑、结构、给排水、

暖通、电气等专业负责人名单。工程设计中的设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设计过程中如有变

动 ,及时向发包人提交工程设计人员变动情况的通知。

12.3 工程设计基础资料及依据性文件

12.3.1发包人应当在工程设计开始前向设计人提供工程设计所必需的设计基础资

料及依据性文件 ,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限负责。

12.3.2发包人提交上述设计基础资料及依据性文件超过约定期限,设计人按本合同

约定的交付设计文件时间相应顺延。

12.4 工程设计要求

12.4.1发包人应当遵守法律和技术标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设计人违反法律和工

程质量、安全标准进行工程设计 ,降低工程质量。如发包人坚持要求设计人进行不合理、

不符合国家相关活律规定的设计工作时 ,设计人有责任向发包人说明由此会引起的法律责

任及风险,并有权拒绝发包人提出的要求 ,由此引起本合同终止及本||关的法律责任由发包

人承担。

12.4.2发包 人要求进行主要技 术指标控制的,钢材用量、混凝土用量等主要技术指

标控制值应当符合有关工程设计标准的要求 ,且应当在工程设计开始前书面向设计人提

出,经发包人与设计人协商一致后以书面形式确定作为本合同附件,并成为合同的有效组

成部分。

12.4.3设计 人在工程设计中选甲的材料、设备,应当注明其规格、型弓、 |生能等技

术指标及适应性,满足质量、安全、节能、环保等要求。

12.⒋ 4设计 文件的编制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法律和技术标准等以及合同要求。

12.5 不合格设计文件的处理

12.5.1因 发包人原因造成设计文件不合格的,设计人应采取补救措施,以达到合同

要求的质量标准,由此增加的设计周期的延长、设计费、赶工费等费用与责任均由发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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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

12.5.2因 设计人原因造成设计文件不合格的,发包人有权要求设计人承担采取补救

措施以达到合同要求的质量标准的责任。

12.6 工程设计过度与周期

12.6.1工程设计进度计划中的设计周期、各阶段设计任务的完成时间区间,不包括

各阶段设计过程中没计人与发包人的交流、方案确认、政府部门审批、审查等时间。

12.6.2因 发包人原因设计人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开始设计的,设计人可调整设计周

期。

12.7 工程设计进度延误

12.7.1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设计工作量增加,设计人可延期完成设计成果时间。

12.7.2发包人不能如约履行合同,设计人有权暂停或延后下一阶段的设计工作。

12.7.3因 发包人提供的设计条件变更,导致设计返工、更改时,发包人应按本合同

计费标准对增加工作量进行设计费计算,或双方另签订增加工作量的补充协议。

12.7.4因 设计人原因导致工程设计进度延误的,设计人应当按照逾期违约责任承担

责任,且不免除设汁人继续完成工程设计的义务。如延误超 15个 日历天,发包人有权解

除合同,不支付任何费用。

12.8 设计暂停及复工

12.8.1由 于发包人的原因造成本合同出现下述情况时,按具体情况执行 :

12.8.1.1项 }1停建:合同履行",发包人向设计人发函,说明项目暂停 D

12.8.1.2项 |i缓建:项 目停建工年以内恢复实施的,本合同仍有效。当设计内容或

条款发生变化时,产生工作量增加或重大修改时,须另签订合同或本合同补充协议。

12.8.1.3项 ll停建二年以上重新启动时,双方应按照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与条件重

新签订设计合同。

12.8.2无论项目停、缓建或停建重新启动,均不免除发包人按合同向设计人结算、

支付己完设计工作的设计费义务。                 Ⅲ。

12.9 提前交付设计文件

12.9.1发包人要求设计人提前交付设计文件时,发包人应向设计人出具正式函件 ,

设计人根据发包人具体要求进行意见反馈 ,发包人根据设计人反馈意见和设计人协商修订

工程设计进度计划 ,由此增加的工作量产生的设计费用由发包人承担。设计人认为提前交

付设计文件无法执行时,发包人不得压缩合理设计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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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2发包人要求设计人提前交付设计文件 ,或设计人提出提前交付设计文件的建

议能够给发包人带来效益的,发包人应给设计相应奖励。

12.】0 设计文件签收、审查

12.10.1发包人应对设计人交付的设计文件进行签收。

12.10.2发包人收到设计文件后应及时报图审机构进行图纸审查,并取得图审合格

证。

12.11 施工现场服务

12.11.1发包人应为设计人派赴现场服务的工作人员提供工作、生活及交通等方面

的便利条件和安全保障。

12.11.2设计人应提供设计技术交底。如承担施工图设汁的,应解决施工中设计技

术问题和现场施工服务。

第十三条 违约责任

13.1 发包人违约责任

13.1.1合同生效后,除本合同第十五条约定的情形外,未经双方协商一致,发包人

不得单方解除或终止合同,如单方解除或终止合同应当向设计人支付合同额20%的违约金。

因发包人原区经协商解除或终止合同的,发包人应向设计人支付合同额5%的违约金 ;

如设计人已开始设计工作的,发包人应当按照设计人已完成的实际工作量计算设计费。

13.1.2发包 人未按合同条款约 定向设计人支付设计费的,每逾期支付一天,应承担

应支付金额0.5%。 |l勹逾期违约金。逾 调超过 15天时,设计人有权书Ii通知发包人中止设计

工作。自中止设计 工作之日起15天内发包人支付相应费用的,设计人根据发包人要求恢复

设计工作 ;自 中止设计工作之日起超过15天后发包人支付相应费用的,设计人有权确定重

新恢复设计工作的时间,且设计周期相应延长。

13.1.3发包 人的上级或设计审北部门对设计文件不进行审批或本合同工程停建、缓

建,发包人应在事件发生之日起 159t内 按本合同的约定向设计人结算并支付设计费。

13.1.4发包人擅自将设计人的设计文件用于本项日以外的工程或交第三方使用、修

改时,应承担相屉:法律责任,并赔信:设计人因此遭受的损失 c

13.2 设计人违约责任

13.2.1合同生效后,除本合同第十五条约定的情形外,未经双方协商一致 ,设计人

不得单方解除或终止合同,如单方解除或终止合同应当向发包人支付合同额20%的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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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因设计人原因经协商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按照合同条款约定向发包人支付合同额

5%的违约金。

13.2.2由 于设计人原因,未按约定的时间交付工程设计文件的,每延误一天,应减

收延误交付设计文件阶段应收设计费的0.05%° 。

13.2.3设计人对设计资料及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补充。由于设计人重

大过错造成工程设计质量事故 ,设计人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 ,应免收直接受损失部分的

设计费。损失严重的,根据损失的程度和设计人责任大小向发包人支付赔偿金 ,赔偿金由

双方协商确定,最 多不超过受损失部分的设计费总额。

第十四条 不可抗力
1⒋ 1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发生,遭遇不可抗力的一方应收集证明不

可抗力发生及造成损失的证据 ,认真统计造成的损失,及时向对方提交中间报告,说明不

可抗力和履行合同受阻的情况,并于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28天 内提交最终报告及有关资

料。

1⒋ 2不可抗力引起的后果及造成的损失由合同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各

自承担。不可抗力发生前已完成的工程设计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支付。

1⒋ 3合同一万因迟延履行合同义务,在迟延履行期间遭遇不闻抗力的,不免除其违

约责任。

1⒋ 4不可抗力发生后,合同当事人均应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和减少损失的扩大,任何

一方当事人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应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第十五条 合同解除

15.1有下列忖形之一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解除合同 :

15.1.1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设计费用,经设计人催告后 ,在 30天 内仍未支付的 ,

设计人可以解除合同。

15.1.2设计人完成的设计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 ,经发包人催告后厂在合理期限内

修改后仍不能满足国家规范及设计深度要求或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设计质量要求的,发包

人可以解除合同。

15.1.3因 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

15.1.4因 一方违约致使合同无法实际履行或实际履行已无必要。

15.1.5因本工程项目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使合同无法继续履‘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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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任何一方因故需解除合同时,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对方,对合同中的遗留问题

应取得一致意见并形成书面协议。

第十六条 争议解决
16.1合 同当事人可以就争议自行和解,也可以就争议请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

协会或其他第三方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依法向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16.2合同有关争议解决的条款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无效或者被撤

销均不影响其效力

第十七八条 补充协议
17.1合 同未尽事宜,发包人和设计人就本合同文件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所作出的补

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以最新签署的为准。补充协议足合同的组成部分。

17.2双方认可的邮件、QQ、 往来传真、会议纪要、电话记录等,均为本合同的组成

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八条 合同生效、终止
18.1本 合同自双方签章后生效,双方权责利条款履行完毕后自彳亍终止。

第十九条 合同份数
19.1本 合同一式_里虹~份 ,发包人执_￡虹~份 ,设计人执~旦i_份 ,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条 特别约定   无。

(本页以下无正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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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合

发包

法定代表人: (签字 )

委托代理人: (签字 )

地  址

邮政编码 :

联 系 人 :

电  话

开户银行 :

纳税人识别号 :

银行帐号 :

开户名称 :

设计方名称: (盖章 )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指定收款方名称: (盖章 )

∶丞~Ⅲ~立~肥1.2:2∶屋:幽.nlu∶LI纽IL∶生.亘.

负 责 人: (签字 )

地   址 :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

电  话 :

开户银行 :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坪 山支行

银行帐号: 4000 0220 1920 0026 786

开户名称 :深圳市鹏乏艺建筑设计有限

公.E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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